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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技術士技能檢定會計事務職類人工記帳項丙級術科測試應檢人須知 

一、工具使用限制 

應檢人作答時應使用藍色、黑色及紅色原子筆，塗改時可使用修正液、修正帶，使用

鉛筆作答者，扣該科測試成績 5 分，使用其它顏色筆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並自備

計算工具，如：計算機、算盤、尺等。 

 

二、測試時間規定 

1.本測試採學科及術科方式分科同日舉行，術科測試時間共 120 分鐘。（包含閱讀試

題及作答時間） 

2.測試時間開始 15 分鐘後不准入場，測試時間開始 45 分鐘後始准出場。 

 

三、測試時注意事項 

1.應檢人在進行術科測試時，應帶准考證及身分證。 

2.應檢人須詳聽監場人員說明，依規定測試。 

3.應檢人測試結束時，應將試題、答案卷交予監場人員，不得攜出試場，否則以零分

計算。 

4.其他事項，悉依技術士技能檢定試場注意事項有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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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士技能檢定會計事務職類人工記帳項丙級術科測試評審注意事項 

一、 總則： 

(一) 評審採百分法計分，答對者給正分；若依題意採扣分法，扣至該題零分為止，

該題若有得分仍給正分。 

(二) 採分題閱卷，初複閱方式，並以複閱得分為準。 

(三) 不得使用鉛筆作答；但書寫錯誤之更正得使用修正液。 

(四) 下列「不予計分」之項目，若係重覆發生者，扣減該題實得分數的 1/4 為限。 

(五) 金額的寫法： 

1. 未標明分位點者不予計分。 

2. 已設有「金額」（或小計、合計、總計等）欄者，該欄任何金額均免填

「$」，多填$者不予扣分。 

3. 未設「金額」（或小計、合計、總計等）欄者，該欄內第一個金額及終結線

之上的金額應填「$」，漏填者，該一金額不予計分。 

4. 除依題意外，原則上元以下四捨五入。 

(六) 科目之選用： 

1. 試題中已設定科目名稱者，不得更改，否則不予計分。 

2. 試題中未設定科目名稱者，採適度彈性原則（按一般通用者均予計分），惟

差距過大者，不予計分。 

(七) 一筆金額應填寫於各該格內，除註銷更正外，超過格外達 1/2 以上者，不予計

分。 

(八) 本評審注意事項未規定者，除適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記帳規則外，由評審小

組統一規定。 

二、 交易記入「日記簿」： 

(一) 日記簿之摘要欄免填。 

(二) 借、貸方科目的第一個字差距以 2 字為標準，其差距在 1～3 字之間者可予計

分，此外不予計分。 

(三) 未按日期先後或題次順序分錄者，該未按順序之分錄（縱有補記於其後）不予



 3

計分。但不再影響後續之會計工作。 

(四) 年、月、日欄： 

1. 每頁第一筆交易未寫年份者，該筆交易不予計分。 

2. 月、日欄未寫或寫錯者，不予計分。 

3. 同月之交易，其後之「月」得免再填寫；同日之交，其後之「日」可填

「〞」。 

(五) 合計數： 

1. 題目未指名換頁者，當頁得不予合計。 

2. 題目已指名換頁且合計數已配分者，合計數之上畫加減線，其下畫終結線，

且應畫滿格。 

(1) 「合計」應寫在摘要欄。 

(2) 借、貸方金額欄合計時，合計數之上畫加減線，其下畫終結線，且應畫

滿格。 

(3) 「合計」及「合計金額」應寫在每頁最後一行，其上有空行時，應於空

白行之摘要欄畫註銷線。 

三、 分錄過入「分錄帳」 

(一) 分類帳之摘要欄免填，過帳後應將類頁填回日記簿之類頁欄，未回填者不予計

分。 

(二) 未按日記簿分錄之日期先後或題次順序過帳者，該筆過帳資料不予計分。 

(三) 年、月、日欄未填，或填寫不清楚者，該帳戶之第一筆過帳不予計分。 

(四) 同一帳戶若有二筆以上之過帳資料，其「日期」、「日頁」、「借或貸」欄同

上筆資料者，均可填寫「〞」。 

(五) 過帳後，加畫加減線或終結線者，該筆過帳資料不予計分。 

四、 編製「試算表」 

(一) 各帳戶之類頁及帳戶名稱，應依會計要素分類順序抄入試算表，如有漏抄未依

序抄入者，該科目（縱有補記於其後）不予計分。 

(二) 已無餘額之科目，仍列入表內者，不予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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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試算表金額欄應予合計，合計數之寫法除「合計」字樣寫在會計科目欄外，餘

比照二之(五)2.規定。 

五、 編製「結算工作底稿」 

(一) 表首三要素不全或錯誤者，表首不予計分。 

(二) 調整欄應按調整事項之順序，依次填記 、 、 或   a、b、c 等順序標記，未

填者不予計分。 

(三) 合計數之寫法，比照四之(三)規定。 

六、 調整事項記入日記簿 

(一) 科目之選用，比照一之(六)規定，惟存貨科目誤用「期初存貨」、「期末存貨」

者不予計分。 

(二) 年、月、日欄之寫法，比照二之(四)規定。 

(三) 合計數之寫法，比照二之(五)規定。 

七、 編製「資產負債表、損益表」 

(一) 表首：三要素不全或錯誤者不予計分。 

(二) 表身： 

1. 資產負債表（帳戶式） 

(1) 資產類應依序列出流動資產、基金及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

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等性質別名稱；負債類應依序列出流動負債、長期

負債及其他負債等，未列出者不予計分。 

(2) 流動資產及流動負債項下之各科目，應按公認之流動性大小依序排列，

否則該科目不予計分。 

(3) 「資產總額」與「負債及業主權益總額」應填寫於同一列，否則不予計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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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損益表 

(1) 應依題意採單站式或多站式。如為多站式，應依序列出營業收入、營業

成本、營業費用、營業外收入及費用、稅前淨利（損）、所得稅費用

（利益）至本期淨利（損）。 

(2) 同一金額欄數個金額連加或一項減一項，其「連加後之合計」或「一項

減一項後之餘額」，應填記於其右欄，如有項目說明者，應列於其下

欄，否則該科目不予計分。 

(3) 「銷貨成本階段」，可參考下列二式表示： 

(甲)「三加三減」方式  (乙)「商品總額」方式 

銷貨成本      銷貨成本    

 存貨(1/1)  100     存貨(1/1)   100 

 本期進貨  800     加：本期進貨 800    

 進貨費用  50  950     進貨費用 50  850  

 減：進貨退出  20     減：進貨退出 20    

   進貨折讓  20       進貨折讓 20  40 810 

   存貨(12/31)  110  150 800  商品總額   910 

         減：存貨(12/31)   110 800

(三) 應畫加減線或終結線而漏未畫出者，該加減線（或終結線）上方之項目或科目

不予計分。 

八、損益帳戶之結帳分錄 

(一) 結帳分錄記入日記簿，比照二之規定。 

(二) 各損益帳戶結帳應依題示方式及順序作成分錄，結轉「本期損益」帳戶，否則

不予計分。 

 

 

 


